嘉義縣○○國民○學○學年度第○次學生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
二、 地點:
三、 主席:○○○	紀錄:○○○ 
四、 出席人員:各輔導小組委員(含業務承辦主任、組長)
五、 列席人員:
各班導師(學年代表) 學習扶助授課教師
六、 主席致詞:
七、 業務工作報告:
(一)、本期授課行政相關配合事項(請依實際情形自增減)。
(二)、○年 5 月篩選測驗/○年 12 月成長測驗已完成，測驗結果請教師們上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平台看學生測驗結果，了解學生落後能力指標學習扶助之依據。
八、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年度學習扶助篩選測驗之「提報率」，本校提報方
       式及提報比率，提請討論。【篩選測驗前】

說  明：因應少子女化，本縣小型學校居多，為照顧小校學生學力，學校學生數
在 100人以下者，提報比率為 100%；學校學生數超過 100 人者，依學習
扶助注意事項為原則:
1、 一年級國語文與數學及三年級英語文：依學校前一年度，該年級各該科目（領域）之「年級未通過率」加百分之五計算應提報比率。
2、 二年級至八年級國語文與數學及四年級至八年級英語文：依學校當年度、各年級、各該科目（領域）個案學生數（包括篩選測驗未通過學生及其他經學校學習輔導小組評估認定參加學習扶助之學生，以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數據為計算基準）加年級學生數之百分之五計算應提報比率。
3、 學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每位學生均須參加國語文、數學及英語文測驗：
(1) 原住民學生合計占全校學生總人數之百分之四十以上者。
(2)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屏東縣琉球鄉、臺東縣蘭嶼鄉及綠島鄉等離島地區學校。
(3) 偏遠地區學校，其住宿學生總人數占全校學生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4)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待提升之學校：國中教育會考國文、英語、數學三考科任兩科成績「待加強」等級人數（包括缺考）超過該校「應考」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學校。
(5)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少年矯正學校及少年輔育院。
(6) 偏遠地區、具特殊原因或符合本目之(３)之學校，得經地方政府同意調整提報比率。
討	論:
決	議:

案由二:有關○年 5 月篩選測驗/○年 12 月成長測驗結果及開班規劃如附件，討論是否適宜，請討論。【篩選/成長測  驗後開班前】
說明:
1、 縣府開班審查原則如下:(學生均以 「經篩選測驗未通過者」為開班主要對象)。
2、 基於本縣小班小校校數多，同意三人成班有其必要性，惟須進一步探討教學成效問題。未來可同意學校三人成班，惟研議以附帶其他教學為前提核准。
3、 學習扶助著重客製化教學，當學生進入學習扶助班，授課教師又為原班授課教師，師資是我們需要著手討論的議題，如建議學校端改變教學模式，納入因材網、採用數位學伴，抑或採取獎勵措施，鼓勵小班小校提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作為、教師交換班級上課等，透過師資增能、精進教師教學，進而能提高學習扶助效益。
4、 本學期其他類學生有○○○等人是否入班，並請討論。
討  論:
決  議:
      




案由三:學生○○○等人已通過一學年之篩選測驗，已達穩定回歸原班之條件，是否結案請討論
說明:
1、 結案要件如下:
(1) 通過次一學年度之篩選測驗，且經學習輔導小組評估可穩定回歸原班學習進度者。
(2) 其他因素：長期請假、中輟、死亡或特殊安置等未於學校就讀之情形者。
(3) 身心障礙之個案學生畢業後就讀特殊學校者。
2、 六年級未結案個案學生，將於六月二十日前異動轉銜至就讀國中。
討	論:
決	議:
九、 臨時動議： 十、 主席結論：
十一、 散會：	時	分
◎本範例僅供參考，請依會議期別及實際討論內容增刪!
